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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
关于开展 2022 年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通知

国粮办应急〔2022〕140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（粮

食局），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、中粮集团有限公司、中

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，各垂直管理局：

今年 6 月是第 21 个全国“安全生产月”，主题是“遵守安

全生产法 当好第一责任人”，6 月 16 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

日。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、应急管理部《关于开展 2022 年

全国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22〕7 号）部署，

现就开展 2022 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，推

动落实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

各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

述，集中学习《生命重于泰山》电视专题片，采取专题研讨、集

中宣讲、培训辅导等多种形式，推动向市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部

门和企事业单位，及垂直管理系统储备仓库延伸。要按照国家局

有关通知要求，认真组织学习宣传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十五条

措施，深刻领会重要意义、突出特点、部署安排、具体要求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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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开展线上安全生产培训相关课程学习，提升全员安全意识，

提高安全技能和监管能力。各单位“一把手”要带头讲安全，督

促企事业单位“第一责任人”专题讲安全，一线干部职工和从业

人员互动讲安全，通过开展安全生产“公开课”“大家谈”“班

组会”等学习活动，突出责任落实、源头治理、督查检查、严格

执法、打非治违，推动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，全力抓好

安全防范工作，坚决稳控安全形势，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创造

良好安全环境。

二、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法，推动“第一责任人”守法履责

各单位要广泛开展安全生产法主题宣传活动，推动企事业单

位通过组织集中学习、举办专家讲座、开展教育培训、安排警示

教育、筹划宣传咨询等活动，推动学习宣传向纵深发展。督促企

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牢固树立安全意识和底线思维，始终把安全

生产放在第一位，切实担起“第一责任人”责任，严格履行法定

的七项职责，带头尊法、学法、守法，主动研判风险、排查隐患，

向职代会报告安全生产工作情况，认真组织开展全员应急救援演

练和知识技能培训，积极参加“第一责任人安全倡议书”活动。

对企事业单位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典型案例，要加大曝光力

度。广泛开展“我是安全吹哨人”“查找身边的隐患”等活动，

调动职工参与监督企事业单位和主要负责人落实安全生产责任

的主动性和自觉性。

三、开展“安全生产万里行”活动，强化安全警示教育

各单位要结合工作实际，积极组织、参与、配合开展“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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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万里行”专题行、区域行、网上行等活动。加强典型案例剖

析，组织人员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，深刻吸取教训，切实引

以为戒。深化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，强化事故追责，

严查违规用工，抓好打非治违和排查治理工作。鼓励社会公众对

安全生产重大隐患和违法行为进行举报，发挥媒体监督作用。聚

焦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十五条措施，

认真落实国家局部署，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和专项整治，结

合实际制定细化工作方案，明确重点内容和工作措施，压实各层

级各环节安全生产责任。结合目前正在推进的粮食流通行业安全

风险专项整治、垂直管理系统危险化学品仓库重大安全隐患和安

全距离专项整治行动，粮食流通行业要督促企业严格按照“一规

定两守则”等相关规定开展作业，加强作业现场安全管理，坚决

制止“三违”现象，严防粮堆埋人事故发生；垂直管理系统要严

格对照国家法规标准，深入开展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，确定重

点部位安全距离，持续完善安全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机制，做到危

险化学品仓库重大安全隐患和安全距离问题排查见底、防范治理

措施落实到位。

四、开展“安全宣传咨询日”和安全宣传“五进”活动，推

动提升安全意识

6 月 16 日前后，各单位要结合实际，开展群众喜闻乐见、

形式多样、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安全宣传咨询活动。督促有关人员

按时完成线上安全生产培训课程，并做好考试准备。邀请有影响

的公众人物、行业专家、媒体人员等开展“主播讲安全”“专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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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程会诊”“美好生活从安全开始话题征集”“新安法知多少”

“救援技能趣味测试”等活动，组织开展“安全宣传全屏传播”，

制作公益广告、海报、短视频、提示语音等，利用各传播载体集

中推送，大力营造“关爱生命、关注安全”的浓厚氛围。积极支

持配合同级安委会办公室，组织安全监管人员和志愿者，参与“进

门入户送安全”“安全志愿者在行动”和各类应急演练体验活动，

共同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、进农村、进社区、进学校、进家庭，

提升公众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。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、加强统筹，根据本地疫情防控形势变化

及时科学调整工作安排，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前提下，认真

组织开展“安全生产月”各项活动。鼓励将典型经验材料形成稿

件，向《中国粮食经济》“安全生产专栏”投稿。请各单位于 5

月 25 日前将联络员信息（样式见附件 1），7 月 1 日前将活动总

结报告及统计表（见附件 2）报送国家局应急物资储备司。

联系人：黄硕 联系电话：010—68979161

附件：1.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联络员信息表

2.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统计表

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

2022 年 5 月 1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